
新

聞

命

令

總
統
令

三
月
十
日

應
振
復
加
陸
軍
少
將
銜
冉
繁
敏
授
爲
陸
軍
炮
兵
上
校

並
加
陸
軍
少
號

銜
此
令

內
務
總
長
田
文
烈
呈
准
川
邊
鎭
守
使
陳
遐
齡
咨
請
任

命
韓
光
鈞
爲
康
定
縣
知
事
應
照
准
此
令

張
久
卿
給
予
二
等
寶
光
嘉
禾
章
此
令

德
木
楚
克
棟
魯
布
給
予
二
等
大
綬
嘉
禾
章
此
令

董
元
亮
給
予
二
等
大
綬
嘉
禾
章
此
令

樊
耀
南
給
予
三
等
嘉
禾
章
此
令

彭
望
恩
晋
給
三
等
嘉
禾
章
此
令

特

載

我國

專
使
團
會
議
紀
錄

（續）

▲

第
五
十
四
次
會
譯
錄
「
八
年
三
月
二
十
六
日

十
一

時
半
出
席
者
王
全
權
施
全
權
魏
全
權
胡
公
使
王
公
使

韓
少
將
嚴
參
事
郭
事
門
委
員
劉
參
事
王
專
門
委
員
錢

專
門
委
員
岳
秘
書
長
六
一
一
王
專
門
委
員
報
吿

。萬
國

海
口
水

道
鐵
路
會
議
决

。凡
德
奥
領
土
劃
歸
聯
軍
國

者

。所
有
鉄
路
河
道

。均
滴
用
公
共
管
理
之

法

。〔
三

岳
秘
書
長
報
吿

。航
空
股
分
會
委
員
一
事0

三
巳
前
往

探
詢

。據
稱
除
五
大
國
外
○
祇
有
希
廢
比
利
時
葡
萄
牙

塞
爾
維
亞
羅
馬
尼
亞
巴
西
古
巴
七
國
○

均
有
委
員
列

席

。中
國
如
頭
加
入

。應
函
致
五
國
會
議
議
長

。申
明

此
意

。文
據
韓
少
將
報
吿

。、昨日
唐
少
將
寶
潮

。亦
爲

此
華
前
往
英
法
兩
國
委
員
處
探
詢

。法
國
方
面
所
探

年
署、
。航
空
股
開
會
巳
有
用
星
期

。各
國
加
入
之
標
準

。以
有
無
航
空
寳
力
爲
斷

。中
國
如
頭
加
入

。應
函
致

大
會
請
求

。惟
有
無
發
言
權
表
决
禮

。、
尙
爲
一
周
題

。

英
國
方
面
所
探
得
者

。大
致
相
同

。又
探
得
空
中
骯
路

○
均
須
規
定

。惟
迄
今
尙
未
提
議

。日
本
所
提
之
航
路

。

頗
何
侵
犯
中
國
之
處

。議
决
函
致
五
國
會
議
議
長
要

求
加
入

。一
三
一
玉
全
權
報
吿

。美
國
賠
償
損
失
股
代
表

來
言

。軍
費
賠
欵

。中
美
兩
國
均
未
開
列

。美
已
决
計

不
索
此
欵

。惟
各
國
均
有
開
列

。中
國
曾
聲
明
俟
各
國

定
有
辦
法

。再
行
援
照
辦
理

。此
時
如
願
補
開

。
應
於

本
月
二
十
六
日
二
時
前
吿
知
等
語

。此
事
應
請
諸
君

討
論

。議
决
軍
費
賠
欵

。中
國
不
向
敵
人
索
取

。
其
理

由
任

四

。一
中
美
一
致

。二
宣
戰
以
來

。自
同
並
無
實

力
助
歐

。三
不
索
賠
欵

。則
耍
求
賠
償
損
失
可
以
堅
持

。四
中
國
方
盼
望
各
國
取
消
庚
子
陪
欵

。則
此
時
無
向

人

索
取
賠
欵
之
理

。

(

未
完
〕

未
完

快

郵

代

電

某
派
勸
田
留
靳
□
等
必
去
並
商

田
繼
靳
田
云
早
已
宣
言
不
做
總
…
…

▲
某
派
勸
田
留
靳
口
等
必
去
並
商

田
繼
靳
田
云
早
已
宣
言
不
做
總

理
現
商
薩
又
託
人
吿
徐
請
周
樹

模
細

閣
李
盛
鐸
外
長
張
弧
農
長

曾
毓
雋
失
深
勸
薩
鎭
冰
同
辭
均

以
與
靳
無
惡
感
未
從

▲
曾
毓
雋
失
深
勸
薩
鎭
冰
同
辭
均

以
與
靳
無
惡
感
未
從

李
朱
曾
一
長
辭
職
書
經
元
首
發

還
後
卽
凖
備
二
次
辭
呈
各
方
正
…
…

▲

李
朱
曾
一
長
辭
職
書
經
元
首
發

還
後
卽
凖
備
二
次
辭
呈
各
方
正

在
疏
通
中

閩

案
非
正
式
交
換
意
見
開
議
地

點
仍
在
北
京
正
式
談
判
尙
須
略

延

▲
閩

案
非
正
式
交
換
意
見
開
議
地

點
仍
在
北
京
正
式
談
判
尙
須
略

延湘
督
最
近
來
電
懇
中
央
維
持
勿

淮
吳
師
撤
防

▲
湘
督
最
近
來
電
懇
中
央
維
持
勿

准
吳
師
撤
防

鮑
督
電
日
警
越
界
搜
捕
墾
民
懇

卽
按
法
抗
議

▲

鮑
督
電
日
警
越
界
搜
捕
墾
民
懇

卽
按
法
抗
議

魯
案
劉
顯
世
張
湘
督
覆
電
均
主

張
付
諸
國

際
聯
盟
會
公
判

▲
魯
案
劉
顯
世
張
湘
督
覆
電
均
主

張
付
諸
硬
際
聯
盟
會
公
判

院
致
豫
督
電
綏
靖
地
方
至
慰
悠

悠
之
口
不
足
憑
信
希
嚴
攝
用
副

厚
望

、院
致
豫
督
電
綏
靖
地
方
至
慰
悠

悠
之
口
不
足
憑
信
希
嚴
攝
用
副

厚
望

衍
聖
公
子
命
名
德
成
闔
族
具
結

請
襲
爭
執
全
解

▲
衍
聖
公
子
命
名
德
成
闔
族
具
結

請
襲
爭
執
全
解

院
致
衍
聖
公
府
電
天
降
石
麟
聖

人

復
起
承
襲
一
案
卽
日
明
令
公

布
▲
院
致
衍
聖
公
府
電
天
降
石
辦
聖

人
復
起
承
襲
一
案
卽
日
明
令
公

布十
一
閣
議
徐
世
章
兼
浦
信
鐵
路

督
辦
通
過
惟
李
患
浩
朱
深
曾
毓
…
…

▲
十
一
閣
議
徐
世
章
兼
浦
信
鐵
路

督
辦
通
過
惟
李
患
浩
朱
深
督
毓

雋
仍
未
出
席
議
閩
案
甚
秘
聞
日

己
讓
步

日
本
參
謀
部
派
大
竹
到
京
先
赴

北
苑
檢

閱
邊
防
軍

再
赴
保
定
濟

南
▲
日
本
參
謀
部
派
大
竹
到
京
先
赴

北
苑
檢
閱
邊
防
軍
再
赴
保
定
濟

南駐
美
代
使
容
揆
來
電
美
國
上
院

提
修
正

山
東
問
題
保
留
案
删
改
…
…

▲
駐
美
代
使
容
揆
來
電
美
國
上
院

提
修
正
山
東
問
題
保
留
案
删
改

中
日
等
數
字
係
出
民
主
黨
意

徐
樹
錚
運
動
督
皖
派
王
郅
隆
黃

立
中
李
如
璋
赴
蚌
埠
託
名
探
病
…
…

▲
徐
樹
錚
運
動
督
皖
派
王
郅
隆
黃

立
中
李
如
璋
赴
蚌
埠
託
名
探
病

實
勸
倪
嗣
冲
保
薦
徐
樹
錚
督
皖

徐
樹
錚
派
宋
邦
翰
赴
恰
克
圖
鎭

守

六
日
到
任
樹
錚
並
電
宋
外
蒙
…
…

▲
徐
樹
錚
派
宋
邦
翰
赴
恰
克
圖
鎭

守
六
日
到
仟
樹
錚
並
電
宋
外
蒙

軍

事
歸
宋
指
揮

閩
案
由
陳

籙
莊
景
珂
分
與
日
使

日
外
部
交

涉
中
國
提
出
四
款
（
…
…

北
京

▲
閩
案
由
陳
籙
莊
景
珂
分
與
日
使

日
外
部
交

涉
中
國
提
出
四
款(

一一
賠
償
損
失
二

、二
撤
日
警
「
三

恤
欵「
四
」未
詳
日
本
尙
未
覆

巳

0

上
北

:

京

王
正
廷
因
日
內
天
津
開
靑
年
大

會
擬
赴
天
津
參
列
可
至
北
京
一

行
云

▲、王
正
廷
因
日
內
天
津
開
靑
年
大

會
擬
赴
天
津
參
列
可
至
北
京
一

行
云

八
日
香
港
電

聞
李
烈
鈞
江
日
抵

始
興

與
楊
益
謙
□
按
兵
不
動
要
…
…

人

八
日
香
港
電
聞
李
烈
鈞
江
日
抵

始
興
與
楊
益
謙
合
按
兵
不
動
要

人
多
派
員
調
和
各
處
仍
多
小
戰

半
爲
股
匪
冒
充
軍
隊
滋
擾

陳
炯
明
報
吿
靖
國

軍
又
違
令
攻

遊
請
制
止

▲

陳
炯
明
報
吿
靖
國

軍
又
違
令
攻

遊
請
制
止

赴
閩
軍

艦
三
艘
已
於
眞
日
返
粤

二
赴
閩
軍

艦
三
艘
已
於
眞
日
返
粤

唐
繼
堯
三
辭
總
裁
岑
伍
林
電
陸

籌
對
付
方
法

、年
唐
繼
堯
二
辭
總
裁
岑
伍
林
電
陸

字第
壽對
付
方
法

李
烈
鈞
電
覆
西
林
滇
事
未
得
唐

令
不
能
擅
決

、▲
李
烈
鈞
雷
覆
西
林
滇
事
未
得
唐

令
不
能
擅
決

九
日
廣
州
電
路
透
訪
員
曾
過
北

江

覺
外
間
所
傳
李
烈
鈞
與
李
根
…
…

承

九
日
廣
州
電
路
透
訪
員
曾
過
北

江
覺
外
間
所
傳
李
烈
鈞
與
李
根

源
之
軍
開
戰
之
說
殊
爲
失
實
戰

事
之
足
紀
者
唯

月
二
十
八
日

一
役
雙
方
死
傷
者
共
約
五
十
人

九
日
濟
南
電
屈
省
長
與
議
員
周

福
岐
衝
突
兩
不
相
下
田
督
擬
出
…
…

▲

九
日
濟
南
雷
屈
省
長
與
議
員
周

福
岐
衝
突
兩
不
相
卞
田
督
擬
出

爲
調
解
聞
可
和
平
丁
結

東
京
電
日
伊
集
院
將
回
長
外
務

口
□
案
由
伊
主
任
於
我
國
外
交

較
順

○年

東
京
電
日
伊
集
院
將
回
長
外
務

口
日
案
由
伊
主
任
於
我
國
外
交

較
順

五
日
華
盛
頓
電
參
議
員
諾
克
斯

氏
在
參
議
院
提
議
嗣
後
非
得
國
…
…

三
五
日
華
盛
頓
黃
參
議
員
諾
克
斯

氏
在
參
議
院
提
議
嗣
後
非
得
國

會
許
可
不
得
再
以
欵
項
貸
與
外

國
政
府

六
日
華
盛
頓
電
聞
日
本
因
過
激

主
義
東
漸
甚

速
欲
在
日
本

興
俄
…
…

北
海

▲
六
日
華
盛
頓
電
聞
日
本
因
過
激

主
義
東
漸
甚
速
欲
在
日
木

與
俄

國
之
間
建
一
緩
衝
國
此
間
現
信

此
種
國
家
之

建
設
將
爲
討
論
日

俄
將
來
交
際
時
所
須
考
慮
之
一

事

出、
上
上、
海
、

中

外

新

聞

美
共
和
黨
堅
持
保
留
案

華
盛
頓

二
日
華
盛
頓
電

。共
和
黨
領
袖
重
行
聲
明

。凡

爾

塞
和
約
第
十
條
之
保
留
第

。若
稍
省
改
動

。决
不
承
認

今
巳
有
民
主
黨
充
分
之
人
數

。足
以
打
消
和

約
之
批

准

。彼
等
力
主
第
十
條
若
不
修
正

。則
不
贊
成
和
約

。

今
雙
方
管
頭
此
說
爲
然

。和
約
將

。選
舉

總
綫
運
動

號
召
之

物
己
露
種
種
徵
象

。豫
科
參
時
院
不
日
將
投

票
否
决
舵
准
和
約

。

三
日
華
盛
頓
電0

參
院
今
日

以
五
十
六
票
對
二

十
五

票2

重
行
採
納
保
留
案
一
條

。卽
宣
布
美
國
有
令
依
國

際
聯
鹽
範
圍
决
定
本
國
各
內
務
問
題
之
權
者

。民
主

黨
復
國
重
行
通
過
其
修
正
文

。但
遭
失
敗

。該
保
留
案

第
一
起
採
納
時
○

民
主
黨
附
入
共
和
黨
者
十
一
人

。今

則
有
十
四
人

。參
議
院
繼
又
重
行
採
納
關
於
門

羅
主

義
之
保
留
案
一
條

。毫
未
修
發

。

塔
孚
脫
之
保
留
和
約
意見

對
洛
志
氏
保
留
案
下
一
修
正

中
美
新
聞
社

中
美
新
聞
社
譯
美
國
前
總
統
塔
孚
脫
氏
論
和
約

文
云

。和
約
第
十
條

。似
爲
目
下
民
主
共
和
兩
黨
聯
合

會
企
圖
調
停
參
議
院
保
留
案
意
見
不
四
之
主
要
原
因

。有

人
謂
此
條
係
國
際
聯
盟
之
以

窾
○
就
其
規
定
抑
制

任
阿
强
國
侵
凌
弱
國
而
論

。此
說
似
屬
確
鑿

。惟
其
重

要
之
處

。乃
在
警
戒
強
國
使
不
敢
恣
肆
行
動

。而
未
能

確
實
阻
止
戰
事
也

。自
第
十
一
條
面
十
七
條0

規
定
以

保
障
聯
盟
之
行
動

左
判

。調
停

。及
條
陳
等

。和
平
解

决
國
際
之
紛
爭

。第
十
六
及
十
七
兩

條
規
定

。倘
有
一

國
破
壞
此
等
規
定

其
他
諸
國
立
即
一
致
不
與
往
來

。

然
後
如
務
要
時
再
依
行
政
院
之
條
陳

。决
定
只
軍
事

行
動
對

付
之

。是
故
必
須
在
爭
端
中
之
一
國

。違
背
第

十
條
日
先
日
武
力
侵
犯
別
一
國

。而
後
可
適
用
第
十
六

及
第
十
七
條
之
書
罰
規
定

。再
則
第
十
條

必
須
於
戰

爭
之
目
的
明
白
頭
露
之

後
○
始
生
作

用

。如
僅
爲
討
伐

目

的
之
戰
爭

。並
不
占
領
土
地
或
推
司
一
種
政
府
者

。

則
不
算
破
第
第
十
條

。吾
以
爲
吾
美
門
羅
主
義

之
適

用
日
卽
可
』
爲
例

。門
羅
士

義
之
主
旨

。與
第
十
條
相

同
○
卽
對
於
非
美
洲
之
國
○
侵
犯
美
洲
之
國
適
用
之

。

當
施
華
得
氏
爲
美
國
務
卿
時

。西
班
牙
攻
擊
智
利

智

利
乞
機
發
美

。施
華
德
氏
答
稱

善
美
之
政
策

。並
不

保
護

民奚
洲
之
國
以
抗
禦
一
非
美
洲
之
國
之
詩
伐

戰
爭
四
媽
號
兼
一
補
意
在
占
領
土
地

。或
毀
壞
獨
立
之

戰
爭
而
已
月
湏
籍
期
福
稿
總
統
○
對
於
委
內
理
拉
事
件

。在
此
士
義
之
下

。亦
下
同一
之
界
說

。謂
戰
事
之
起

點

。僅
爲
收
稅
問
運

。而
無
土
地
民
政
治
上
之
野
收
者

。美
國
不
齡
過
問

。是
故
國
察
聯
暨
在
第
十
條
下
所
行

使
之
干
涉

。殆
祇
龍
對
於
一
戰
辦
國
欲
違
反
第

十
條

之
規
定

。而
口
條
件
硬
加
於
其
數
國
者
行
使
之

、
○

否
則

第
十
條
殊
不
態
期
其
作
用

。由
此
可
知
第
十
條

廣
加

於
聯
盟
之
義
務
其
皺
圍
實
不
其

太
職
是
之

警
美

頭
在
第
十
條
下
之
義
務
經
使
爲
保
留
案
所
取
消

。在

聯
盟
之
價
値

依
然
無
損
盛
爾
遜
總
統
在
白
宮
外
交

委
員
會
聲
言

。彼
對
於
第
十
條

。完
全
欲
造
成
一
種
精

神
的
義
務

。而
非
法
律
的
義
務

。至
多
數
參
議
員
則
恐

美
國
受
莫
法
律
上
之
束
縛

。帝
入
吾
美
所
不
應

加
入

之
戰
爭

。故
反
對
之

。據
吾
之
意

。彼
等
雖
所
見
不
同

。

其
實
未
嘗
無
可
以
共
同
立
足
之
點
〇
所
謂
精

神
的
義

務
者

。係
個
人
依
良
心
之
所
詔
而
行
動
者
也

。彼
受
此

義
務
恩
惠
之
人

。祇
能
恃
此
良
心
之
允
許

。今
美
國
之

良
心

。卽
全
美
人
民
聯
合
之
良
心

。而
有
解
釋
此
聯
合

良
收
之
威
權
者

。祗
有
依
吾
美
根
本

法
律
所
造
成
之

國
會

。然
則
兩
方
曷
爲
不
能
表
同
意
於一
保
留
案

。此

案
否
認
美
國
對
於
第
十
條
負
法
律
義
務

。而
承
認
國

會
决
定
對
於
某
槐
事
件

。吾
美
是
否
廳
有
精

神
的
義

務
之
存
在

。如
是
豈
不
甚
善
乎

。查
和
約
第
十
條
之
原

文
云2

聯
盟
之
各
員

擔
任
尊
重
幷
保
護
聯

盟
中
各

員
之
領
土
完

舍
及
現
存
之
政
治
獨
立

。防
止
外
界
之

侵
畧

。倘
使
發
生
任
何
此
種
侵
畧

。或
有
此
種
侵
略
之

任
何
恫
嚇

。或
危
險
時

。行
政
院
應
條
陳
方
法

。以
實

踐
此
項
義
務

。參
議
員
洛
志
二
保
留
案
云

。合
衆
國

在
第
十
條
之
下
不
負
義
務

。以
保
全
任
何
他
國
之
領

土
完
全
或
政
治
獨
立

。或
干
涉
他
國
間
之
爭
端2

或
仕

和
約
條
件
之
下

。爲
任
何
目
的

。使
用
合
衆
國
之
陸
海

軍

。除
非
在
任
何
特
別
事
件
中

。經
國
會
之
允
准

。而

後
可

。因
國
會
在
憲
法
上
獨
立
自
宣
戰
及
命

用

陸
海

軍
之
權5

今
余
擬
代
替
洛
志
氏
之
保
留
案
如
下

。合

衆
國
在
第
十
條
之
下

。不
負
任
何
法
律
或
有
束

縛
力

的
義
務

。以
保
全
任
何
他
國
之
領
土
完
全
或

政
治
獨

立

。或
在
和
約
任
何
條
件
之
下

。爲
任
何

目
的

。使
用

合
衆
國
之
陸
海
軍

。但
國
會
在
憲
法
上
獨
具
有

使
用

陸
海
軍
之
權

。將
討
論
决
定
如
有
任
何
特
殊
事

件
發

生

。美
國
爲
世
界
和
平
及
正
義
起
見

。是
否
有
起
而
行

動
之
精
神
的
義
務

。其
義
務
若
何

幷
規
定
行
使
此
義

務
之
辦
法

。保
留
案
經
此
改
變
後

。美

國
在
第
十
條

下
保
全
任
何
他
國
之
領
土

。及
主
權
之
法
律
義
務

。卽

巳
消
滅
○
所
餘
者
祗
爲
精
神
義
務

。且
須
國
會
决
定
其

有
否

。若
國
日
不
承
認
其
有

。卽
不
存
在

。如
是
則
法

律
說
與
精
神
說
之
同

方

。可
以
調
和

。不
必
斷
斷
爭
論

矣
。
山
東
問
題
有
轉
機

外
交
界

據
外
交
界
確
訊

。陳
代
部
日
前
接
見
魯
代
表

。巳

有
表
明
其
代
理
之
期

。决
不
附
從
魯
案
直
接
交

涉
一

節

。各
報
業
會

紀
發

。而
京
校
畢
生
代
表

。赴
外

部
探

詢
山
東
岡
題

。王
景
岐
出
代
陳
次
長
接
見
○
亦
謂
政
府

最
近
意
思

。巳
從
偏
重
民
業
方
而
辦
法

。絡
慰
棄
理
等

語

。昨
探
諸
政
府
工

要
人
據
云
○

近
日
含
軸
者

。對
於

魯
送
方
針

。確
有
默
定
移
轉
拒
絕
直
接
交
涉
辦
法

。聞

其
原
因
約
有
四
歸
一
一
」觀
察
美
國

。、
現
巳
否
决
修
正

保
留
案
○
仍
照
原
案
保
留

。幷
得
英
法
贊
同

。己

迭
接

駐
外
公
使
之
電

。吿
實
此
事.

。是
以
具
有
决
心

。二

在
野
各
要
人

與
西
南
各
有
力
者

。均
不
贊
成

直
接
交

涉

。當
局
鑒
於
大
勢
之
所
趨p

遂
不
得
不
維
拒
簽
之
本

旨

。一
」
社
會
法
團
異
學
界
堅
持
反
對
直
接
交
涉

。不

得
不
採
納
其
要
求

。以
維
學
務

。而
恩
風
潮
一
一
」
芮

顧
間
之
條
陳

。以
及
各
客
卿
之
說
帖

。多
以

留
提
國
際

聯
盟
爲
正
當
辦
法

。積
此
種
種0

故
政
府

。遂
香
默
定

其
拒
絕
直
接
交
涉
之
方
針
云

。

九
日
靳
閣
之
形
勢

九
日
閣
議
例
會

。內
田
外
陳
海
薩
敎
傅

農
江
諸

閣
員

。先
後
到
會

。交
通
曾
總
長

。司
法
朱
繼
長
、。亦
遂

於
閣
員
將
散
時
偕
同
出
席

。雙
方
會
見
甚
歡

。卽
在
旁

室
敍
譚
良
久
方
散

。惟
問
曾
朱
二
長
有
提
辭
呈
祖
思

。

見
靳
總
理
時

。亦
面
譚
及
此

。靳
總
理
極
力
慰
留

。意

巳
略
轉

。比
晚
同
謁
段
合
肥
督
辦
取
决
云

。

又
訊
九
日

爲
星
期
二
國
務
會
議

。午
前
九
時

四
十
分

靳
總
理
卽
行
到
院
開
李
思
浩
朱
深
曾
毓
雋
三
總
長

。

仍
未
到
院

。雖
經
田
文
烈
內
長
一
再
疏
通

。竟
無
效
力

。其
餘
各

、、閣
員
均
到
院

。勉
强
開
議

。惟
靳
揆
深
滋

不
悅

。僅
將
關
於
外
交
軍
事
重
要
電
報
五
六
件
○
遟
出

硏
究

。達
四
十
分
鐘

屛
將
吳
佩
孚
撤
兵
一
事

。决
定

由
國
務
院
名
義
致
電
衡
州
吳
師
長

。阻
其
暫
緩

全
行

撤
回

。以
重
防
務

。聞
此
電
刻
以
拍
發
矣
」餘
案
均
未

提
議

。卽
行
散
會
云

。

聞
八
日
夜
某
總
長
宅
內

。又
有
秘
密
第
議

。探
悉
提
議

之
件
有
三9

一
」
某
系
閣
員

。擬
請
總
統
准
其
辭
職

。

以
爲
要
挾

。一
」
前
提
由
本
系
分
擔
外
交
農
商

敎
育

三
部
總
長

。無
論
何
人
疏
通

。不
能
輕
允
讓
步

。一
」

當
局
如
不
承
認
該
部
要
求

。雖
有
某
鉅
公
從
中

調
停

亦
難
收
效
云
○

李
純
主
張
解
散
黨
派

李
秀
山
蘇
督
頃
有
密
函
到
京
逕
達
棠
要
人

。微

聞
函
中
仍
係
勸
某
要
人

。務
以
毅
力
將
安
福
漲

。從
根

本
上
解
散

。所
有
南
方
之
政
學
會

。純
亦
必
設
法
勸
西

南
年

省
首
領

。早
日
取
消
○
雙
方
旣
無
黨
人
把
持
○

和

局
自
有
吿
成
希
望
云

。

中
日
間
之
俄
事
問
題

軍
事
協
定
實
爲
中
國
禍
根

字
林
報

字
林
報
載
英
人
巴
克
斯
特
氏
投
稿
。路
謂
西
比
利
亞

革
命
黨
政
府

。今
巳
握
有
全
境
統
治
權

。日
本
對
之
○

將
持
何
種
態
度

。實
爲
人
所
願
聞
○
惟
傳
言
紛
至

。預

料
日
本
行
動

。不一
其
說

。此
殆
日
本
政
治
家
或
武
人

派
尙
未
决
定
其
對
西
比
利
亞
之
政
策
歟
○

華
人
知
西

比
利
亞
時
局
中

。有
中
國
之
眞
正
危
機
伏
爲
○
故
其
注

志
於
西
比
利
亞
事
變
之
結
果

。視
歐
美
八
爲
甚

。華
人

申
莊
吳
光
記

袁
紹
先何

湘
根

周
勛

嶽


